VOCs、恶臭在线监测技术支持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广州市进一步加强工业集聚区环境管理工作方案》，加强工业集聚区及周边区域的大气环境监测监控预警，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拟采购VOCs、恶臭在线监测技术支持服务。
二、服务内容
（一）在四个村镇工业集聚区厂界等布设4个监测点位（园区边界范围可电话或现场咨询），实现对各工业集聚区VOCs、恶臭异味排放情况24小时不间断监测；配套提供具备数据存储、查询、统计、预警、浓度分布曲线和热力图等功能的可视化在线监控平台及定期数据分析服务；具备可定制的预警推送功能。

（二）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恶臭异味扰民投诉举报，提供特定区域的VOCs或恶臭异味自动监测服务，协助追溯污染物源头。

三、服务要求

（一）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需求
1.设备内置独立电源，易于安装维护；无需外接市电或太阳能板，可保障设备连续稳定工作不少于365天。

2.设备应具备连续稳定自动采样能力，采样间隔不大于30秒。

3.设备需通过防爆认证，且整体结构需满足户外长期运行要求，可在室外湿度0%-100%环境下的正常工作，具备防台风、防雨等环境适应能力。（供应商需提供设备的防爆合格证或具有同等效力的证明材料）。

4.TVOC监测设备输出为TVOC（VOCs、非甲烷总烃）浓度；设备须对包括烷烃类（甲烷除外）、芳香烃类、烯烃类、卤代烃类、酮类、醛类、酯类、胺类、氨基化合物在内的多种VOCs组分，以及硫化氢、氨气两种特征恶臭无机化合物具备监测响应能力（供应商须提供上述三种不同类别气体的计量检测报告或校准证书的复印件）。监测仪测量参数包括：TVOC浓度（测试范围：0～360mg/m³或0～120ppm；检出限：1ppb）、温度（测量范围：-0～100℃；分辨率：0.1℃）、湿度（测量范围：0%～100%RH；分辨率：0.1%RH）。TVOC浓度可输出mg/m³和ppm两种浓度单位，示值误差：±10% F.S；零点漂移：监测浓度范围在0～1ppm时，±0.1ppm/年；监测浓度范围在1～60ppm时，±1.3%F.S/年；具有量程漂移及交叉干扰自修正功能。

5.设备支持无线传输数据，具备断点续传功能；在监测到大气污染物浓度超标或设备运行异常时，能够通过网络平台消息、手机短信等方式实时推送预警信息。

6.设备运行期间，在线数据有效率不低于90%。

7.设备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产品标准。供应商须提供《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声明函》或具有同等效力的证明材料。

（二）监测网络布设与溯源服务

供应商应能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灵活、科学的监测点位布设方案；重点针对群众投诉举报集中、恶臭异味扰民问题突出的特定区域或企业，提供VOCs及恶臭异味的自动监测与快速溯源服务。监测方案应具备协助追溯异味种类、判断主要来源方向等能力。布点方案须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安装时间不得超过2个自然日。

（三）配套数据平台与定期分析服务

供应商需配套提供具备数据存储、查询、统计、预警、浓度分布曲线和热力图等功能的可视化在线数据监控平台及定期数据分析服务。项目服务期内，供应商应在每周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提交上周数据分析报告；在每月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上月数据分析报告；项目服务结束后5个自然日内提交服务期全过程的总结分析报告。

（四）运维保障与人员要求

供应商需为本项目配备服务保障专项工作组，成员包括数据分析工程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平台开发/维护工程师，确保自动监测设备及在线数据监控平台长期稳定运行，数据分析报告按时提交。自动监测设备如遭受损坏或故障，由供应商负责维修或更换（点位离线时间不得超过2个自然日），设备损坏产生的维修或更换费用包含在服务合同总价内。保障工作组人员不得随意更换，确需更换，须提前一周书面通知项目采购人并取得采购人签字同意后方可换人。

四、报价要求
（一）项目预算人民币160,000.00元（大写：拾陆万元整），每台设备服务费最高限价：¥ 1810.00元/台·月。
（二）投标报价为全包价。
五、服务时间及特殊情况说明
（一）服务期限
22个月。

（二）特殊终止情形
服务期内，如发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或项目所在地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政策调整、行政命令，或因本级及以上财政预算发生重大调整、削减或冻结，且该调整与合同履行直接相关），或其他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采购人有权单方书面通知供应商解除本合同。

（三）合同解除后果

采购人的书面解除通知送达供应商之日起，本合同即告终止。合同终止后，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后续或尚未发生的服务费用。因特殊终止情形解除合同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四）附随义务

合同终止后，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相互配合，采取必要措施以完成工作交接，并防止损失不当扩大。

（五）供应商承诺

所有参与本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均被视为已充分知悉、理解并完全接受本询价函全部条款。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就本条款（特别是特殊终止情形与合同解除后果）提交加盖公章的专项书面承诺函。未提交或不符合要求的，其响应文件可能被视为无效。
六、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三）有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具备项目所需的VOCs及恶臭在线监测技术支持服务能力。

（四）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七、响应时间及响应文件要求

（一）响应时间：
2026年2月12日至2月24日18:00（北京时间）。

（二）响应文件要求
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在响应期限内提交以下材料：

1.供应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条件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相关资质证书扫描件等（原件备查）；

2.供应商无失信行为且未受处分的证明材料；

3.服务报价单（含税且包括满足本项目需求所需的全部费用，格式自拟）；

4.服务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选型布设、数据监控平台功能、项目人员配置、运维保障等）；

5.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6.供应商承诺函（含专项书面承诺函）；

7.《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或具有同等效力的证明材料；
8.供应商认为应提供的设备说明书、计量证书、服务质量等佐证材料（原件备查）。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含骑缝章），按顺序装订成册后放入密封信函，信函外注明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并在密封口加盖公章。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要求的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无效。

送达/邮寄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中山八路石路基59号一楼，武小姐，020-81708271。（使用快递邮寄的送达时间，以采购人签收快递时间为准）
八、评审与中标规则
（一）评审程序

采购人成立评审小组将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评审：

1.资格审查：依据询价文件规定进行资格核查，未通过者响应无效。

2.符合性审查：通过资格核查的供应商，其响应文件须完全满足询价文件所列全部实质性要求，存在任何偏离或不满足的，其响应文件无效。

3.中标评审：在通过前述审查的有效响应文件中，依据“最低价中标”原则，推荐总价最低者为中标候选人。
（二）评审结果确认

结果将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公示期为1个工作日，其他未中选供应商，将不再另行通知。

九、其他事项

响应的供应商须确保提交的各项资料真实、有效，如材料弄虚作假，将一票否决。如因填写信息错误、遗漏或不当陈述导致的任何争议、损失或费用，均由该供应商自行承担。


